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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北投區110年「給新移民的1堂線上咖啡入門課」 

    招生簡章 

一、 目的： 

咖啡是許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尤其是一大早習慣先喝上一

杯咖啡，才能開始一天忙碌的生活。一般人一天約喝1-2杯咖啡，但法國

思想家伏爾泰（Voltaire）比較特別，一天要喝40至50杯咖啡以維持清晰

的思緒，才能創造出像「外表的美只能取悅於人的眼睛，而內在的美卻能

感染人的靈魂」等名言。 

為使新移民朋友認識咖啡沖泡的課程，特開辦新移民咖啡基礎微體驗班，

藉由課程亦可相識其他新移民夥伴，以達相互成長及交流文化之功效。 

二、 辦理單位： 

     (一)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 

     (二)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

     (三)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

     (四)協辦單位：臺北市北投區民俗委員會 

三、 報名資格： 

與設籍臺北市市民辦妥結婚登記，已入境團聚、依親居留、定居之新移

民，皆可報名，如仍有名額時得接受外縣市新移民及與新移民生活、業

務、工作相關之一般民眾參加。 

四、 上課時間： 

上課日期 星期 時間 堂數 報名日期 

8/25 三 09:00-

12:00(第1梯次

共6個名額) 

1 即日起開放報名 

14:00-

17:00(第2梯次

共6個名額) 

五、 報名方式： 

(一)現場報名：北投區公所人文課(北投區新市街30號4樓) 

(二)網路報名：https://iwnet.civil.taipei/NewImmigrants/ 

(三)電話報名：02-28912105#275  

(四)E-mail報名：bo_fang@mail.taipei.gov.tw 

https://iwnet.civil.taipei/NewImmigrants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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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受理報名，招生12人、後補5人。 

七、 課程內容： 

1. 咖啡豆的知識以及影響風味的因素 

2. 認識咖啡豆品種、產地，進入咖啡世界 

3. 咖啡豆基礎：品種、風味，新鮮的重要性 

4. 沖煮方法與咖啡設備配合 

5. 咖啡沖煮準則：研磨顆細度、沖煮時間、建議水溫 

6. 沖煮出一杯適合自己的咖啡 

八、 地點：線上教學。 

九、 費用：原則免費，但得視老師上課教材所需自付費用。 

十、 報名須知: 

1.本次課程，採 Google Meet方式進行，請務必提供 gmail信箱，參加者

家中須有網路、筆記型電腦或桌上型電腦（須有視訊鏡頭及麥克風）等

設備供活動 LIVE視訊，報名時請確認設備是否符合活動需求。 

2.受理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2名額滿為止，額滿後報名者將列為候補，活

動前如遇缺額，將依序通知遞補。因名額有限，報名者如不克出席，務

必於8月20日下午5時前致電本所(02-2891-2105分機275)，無故缺者，

將影響參加本所相關活動資格。 

十一、 聯絡人： 

北投區公所人文課 方先生。 

電話：02-28912105轉275；傳真：02-28961591。 

 

※加學員相關限制與注意事項： 

1、凡符合參加資格者，將依報名日期與時間依序錄取，班級額滿後將依序列

入後補名單，如產生缺額，則依後補序位立即通知遞補，將有專人另行通

知。 

2、凡報名完成，若因故需取消報名，敬請盡速來電取消報名，俾利辦理後補

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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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北投區公所110年度「給新移民的1堂線上咖啡入門
課」  報名表 

 

 

姓名： 出生年月日：(西元) 

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是否已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： 

□是                □否 

身分證號： 

居留證號： 

護照號碼： 

(請擇一填寫) 

住家電話： 

 

教育程度： 

□國小(含)以下    □國中 

□高中(職)            □大學/專科 

□研究所(含)以上 

手機號碼： 

是否需要拖育服務： 

□需要 

□不需要 

拖育人數：(            )人 

1.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姓名： 

1.年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年齡： 

Line ID 或號碼： 

 

地址： 

原屬國籍： 

 

來臺時間： 

約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個月 

E-MAIL： 

 

上課當日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以利核對身分 

報名者注意事項： 

1、 同意以上資料由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建檔利用，作為本次課程上課通知使用；並同意臺北

市北投區公所如日後舉辦相關課程及活動時，依此建檔資料進行宣傳通知。 

2、 錄取後因故不能來上課，請通知區公所另行後補，避免課堂缺額。 

3、 承辦單位就本招生計畫之報名資格保有審查之權利，經查若有以惡意或明顯違反公平性

之方式完成報名者，承辦單位得逕自取消其資格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同意上述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名) 

 

 

 

 


